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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夫一妻制度的理性思考

吴洪汪姿含+

摘要：一夫一妻是婚姻法的重要制度，甚至可以说它是婚姻法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制度。婚姻登

记制度应服从一夫一妻制度，当登记制度与一夫一妻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牺牲登记制度也应维

护一夫一妻制度。婚姻的效力与重婚的构成要件无关。违反“任何人不得有两个或更多配偶”的规则．

就是重婚。我国现有婚姻法过分强调登记，否认非婚同居的违法性，背离了一夫一妻制度的精神，其危

害将可能导致否定整个婚姻制度存在的价值，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危害后果。不容否认，一夫一妻被

架空是婚姻法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而坚持一夫一妻、禁止各种形式的重婚是婚姻法必须坚守的法律

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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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一妻①是婚姻法中的重要制度，甚至可以

说它是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制度。根据一夫一妻

的内容和要求：任何人都不得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

配偶；任何婚姻关系以外的两性关系都是违法的；

凡违反一夫一妻原则的行为，都应承担相应的违法

责任。然而，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这一基本内容和

要求，并没有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认可

和落实，从而不仅造成了制度的缺陷，而且也引发

了一系列危及婚姻家庭和睦及社会稳定的问题。

一、一夫一妻制的意义

一夫一妻制度之所以是婚姻法最为核心、最为

重要的制度。主要有以下理由：

首先，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婚姻制度是两

性关系的制度，其最核心的目的是把两性关系限定

在婚姻之内。按照自然法则，人类社会自然地区别

划分为男性和女性两个群体。男女两性是一种自然

的关系，两性结合是一种自然的法则。②在人类社会

中，这种关系需要社会法则加以规范。因而，婚姻制

度就是把男女两性关系限定在婚姻之内的制度，而

这个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一夫一妻制度的基本要求。

其次，一夫一妻制度顺应了自然、社会和历史

的发展规律。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夫一妻制度是

进入阶级社会、财产私有制度得到确立以后产生的

一个制度。在此之前，人类社会最初的两性关系是

杂乱、没有任何限制的。在自然法则作用下，人类社

会对两性关系就逐步地有了一些限制：从血缘群

婚、亚血缘群婚到对偶婚。在个体婚出现以后，人类

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对两性关系的限制是婚姻

法律制度，即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从婚姻的历史形态来看，婚姻是从杂乱、没有

限制的状态朝着有限制的、有规律可循的方向发

$本文由吴洪1：7述，汪姿含整理撰写，最后由吴洪修改定稿。

(D《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②《法学阶梯》第一卷第6页：“由自然法产生了男与女的结合，我们把它叫做婚姻；从而有子女的繁殖及其教养。”(查士丁

尼著，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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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配偶数量上也从多偶向单偶的方向发展。这

是两性关系的发展规律，一夫一妻制度顺应了婚姻

家庭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两性关系发展规律的

必然。

婚姻家庭的发展是从不稳定到稳定的方向发

展的。两性关系的稳定是婚姻家庭发展规律的客观

要求，一夫一妻制度顺应了这一要求，它对家庭的

和谐与社会的稳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基础作用。一

夫一妻把两性关系限定在婚姻之内的结果使得两

性关系呈现稳定的状态。①而这种稳定的关系又是

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际关系稳定、也是人类社会

稳定的重要基点。我国古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了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古代文献中关于“有

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

后有夫妇”【1J宇卦传、“婚姻乃人伦之本”②等论述，深刻

揭示了婚姻的意义与社会价值。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财产继承法律制度的

基础。③如果没有一夫一妻制度，婚姻制度也就失去

了它的价值。结婚制度、离婚制度等也必将失去其

存在的实际意义，从而财产继承制度也就失去了婚

姻制度的法律保障。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进入阶级社会以

后，一夫一妻制度始终是人类社会所采用、所遵循

的一种制度。尽管在封建社会有一夫多妻制④、在资

本主义国家有通奸和卖淫的存在，但在制度上，在

法律上，都是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的制度。

婚姻制度把男女两性关系限定在婚姻之内，以

维护男女两性婚姻关系的稳定。为实现这一目的，

最有效、最可靠的可控手段就是实行一夫一妻制。

所以一夫一妻制是婚姻制度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制

度，也是最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制度。⑤至于婚姻自

由、男女平等制度则是提高婚姻质量、稳定婚姻、维

护一夫一妻制度的保障。

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是现代社会婚姻制度中的

重要制度。在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在反封建婚姻这

个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确实发

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在婚姻法中，婚姻自由是

婚姻法的首要原则，是婚姻法中最重要的制度。翻但

这一判断明显缺乏历史事实依据和法律基础。

从历史发展来看，在制度层面上，一夫一妻制

才应是婚姻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制度。

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是近现代社会才有的制

度。一夫一妻的制度则是从有了个体婚姻以后就确

立的制度。一夫一妻制度的确立不仅是社会进步的

结果，也是自然法则、社会法则的必然选择。古代社

会的婚姻是不自由的，男女两性是不平等的。包办

婚姻、买卖婚姻、掠夺婚姻等等，这些婚姻在古代社

会都是合法的。但古今中外的婚姻制度都坚持一夫

一妻的制度，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一夫一妻，婚姻制

度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可见，没有一夫一妻就

没有婚姻制度。但从历史发展来看，没有婚姻自由、

没有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却是确实存在的。

从我国婚姻法的具体规定来看，重婚是违反一

夫一妻的违法行为，是婚姻无效的原因；⑥但是对于

违反婚姻自由的婚姻，婚姻法却仅仅只有一个可以

撤销的规定。对于违反一夫一妻的婚姻，任何人随

时都可以请求宣告该婚姻无效，甚至在当事人已经

死亡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也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

申请宣告它自始无效。⑦而违反婚姻自由的婚姻仅

限于在受胁迫情况下，由受胁迫者本人在一年的时

效期限内申请，方可申请撤销该婚姻。⑧从我国刑法

①单偶制与多偶制相比，单偶制下的亲属人际关系比较简单，而多偶制下的亲属人际关系却极其复杂．因而单偶制下的亲

属人际关系比多偶制下的亲属人际关系稳定。

②孙觉《春秋经解》：“独阳不生，独阴不成。故有天则有地，有日则有月，男女之义，婚姻之礼，天地之道，人伦之本也”；《春

秋啖赵集传纂例》：“男女之礼，人伦之本，风教之始也”；《周易程传》：“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毛诗序·周南·关雎诂

训传第一》：“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⑧一夫一妻制与财产继承制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保障了血统的纯正。

④我国古代的多妻制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纳妾的目的是生育，因此妻与妾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⑤不可替代性是对社会资源判断的价值基础，一夫一妻制度具有不可替代性，婚姻法的其他制度，则不具有不可替代性。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

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第六条。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

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

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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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来看，对于违反一夫一妻原则构成重婚

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当事人可以提起自诉，人

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公诉。对于违反婚姻自由的犯

罪行为，例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犯罪，除受害人

死亡的以外，则属于告诉才受理。显然，我国法律对

待违反一夫一妻的行为与违反婚姻自由的行为采

取了不同的态度。从这些情况来看，与婚姻自由相

比，一夫一妻制度更为重要。

客观地说，婚姻自由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因而婚姻自由制度也是婚姻法的基本制度，在婚姻

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基于婚姻制度的本质

要求，婚姻自由权利在法律上是受一夫一妻限制的

权利，这就使婚姻法中的婚姻自由制度屈居于一夫

一妻制度之下。因而，婚姻法的其他制度，如结婚制

度、离婚制度、家庭关系制度、婚姻登记制度等，都

不能凌驾于一夫一妻制度之上(一夫一妻制度是在

婚姻法基本原则中的规定，而结婚制度、离婚制度

是婚姻法分则的制度)。

据此，我们认为，婚姻法中其他的制度都应服

从一夫一妻制度。一夫一妻制度是婚姻法最为核

心、最为重要的制度。

二、一夫一妻制不容否定

应当看到，在理论与实践中，社会上还存在着

各种否定一夫一妻制度的观点。这其中的一个主要

依据是《古兰经》一在伊斯兰国家仍允许多妻；这
其中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一夫一妻制度扼杀人性，

扼杀人的这种对配偶数量追求的愿望和要求。”对

此，我们认为，一夫一妻制度是不容否定的。对社会

上存在的各种否定一夫一妻制度的思想观点，必须

予以批判。

婚姻制度和宗教有很大的关系，宗教对于婚姻

家庭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在伊斯兰国家现在仍允许

多妻，按《古兰经》的规定：男人最多可以娶四个妻

子。但真实的情况是：《古兰经》既不提倡也不鼓励，

更不是强制多妻，仅仅是“允许”多妻，并且多妻受

到很多限制。

根据《古兰经》的记载：“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

平对待孤儿，那么，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

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

遇她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i3／55从《古兰

经》“公平地待遇她们”的要求来看，这是可以“允

许”多妻的先决条件；又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原因，男

人往往又很难做到“公平地待遇她们”，因而在事实

上是“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从而“只可以各

娶一妻”。因此，在制度上仍然是一夫一妻制。

而从《古兰经》“允许”多妻的原因来看，伊斯兰

国家(主要是中东地区)从古至今战争连绵不断，其

结果造成了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按照《古兰经》等

有关资料记载，真主穆罕默德娶了九个妻子(另有一

说是娶了十一个)。这就突破了最多可以娶四个妻子

的限制。这是由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打仗牺牲了，

他们的妻子没有了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穆罕默德

就把她们收养过来为妻并平等地对待她们。这种多

妻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丧偶寡居女性的生活，和我们

所理解的多妻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这在《古兰经》

里被认为是穆罕默德的善举，是作为功德歌颂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兰经》的规定在本意上还是

“一夫一妻”，多妻仅仅是一种例外。从历史、从世界

各国的情况来看，实行一夫一妻制是世界各国的必

然选择。因为一夫一妻制对婚姻家庭的稳定、社会

的稳定有重要意义。

对各种否定一夫一妻制的观点，必须批判。

对于一夫一妻制度扼杀人性的问题，我们认为

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伪命题。诚然，婚姻

制度必然涉及人性问题、人权问题。但究竟什么是

人性?这是必须明确的。如果一夫一妻制扼杀了人

性，那么一夫一妻制扼杀的又是何种性质的人性?

这也是必须明确的。

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人的

属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但人的本质

属性是社会性。如果说一夫一妻制扼杀了人的社会

属性，那么我们就应反对。在人的自然属性里面，人

性中有兽性和野性的一面。如果一夫一妻制度扼杀

的是兽性、是野性，那么就应当继续坚持而不是对

它进行否定。对人性中恶的一面，阴暗的一面不加

以否定，光明的一面、值得发扬光大的一面就得不

到发挥。我们所追求的人性是真、善、美的人性，只

有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才能传承下去。一夫一妻

制顺应了爱情对婚姻的客观要求。我们知道，爱情

有相互性、平等性、专一性、排他性等特点，因而，追

求爱情的婚姻也必然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度，一夫

一妻制与爱情的目标是相通的、一致的。而这恰恰

又是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一面，所以，我们说

一夫一妻制是符合人l生的。如果说一夫一妻扼杀人

性，那么它所扼杀的也仅仅是人的兽性、人的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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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一夫一妻制扼杀人的对配偶数量追求

的愿望和要求”，其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是值

得质疑的。无限制地追求配偶数量是人性中所具有

恶的一面，是人对于人的一种贪婪的占有欲望，而

非正当、合理的美好愿望。实际上追求配偶数量本

身也并不是为了尊重人，而是把人作为财产来对待

的，这样既不符合人性，也违背男女平等的法律原

则。“对于个人愿望的软弱就会变成对于这些个人

本质的残酷，变成对于体现在伦理关系中的个人的

伦理理性的残酷。”[41185

人性中还有一个人的本能问题一人的生理
本能。人的生理本能能否成为否定一夫一妻制度的

依据?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生理本能不能成为否定

一夫一妻的正当理由。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

有思想，人的思想支配着人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

为是可以控制的，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可以控制

自己的情感，都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马克思说：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这样自命不凡，认为

自己的行为是他一个人专有的特权；相反地，每个

有理智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一切人

都可以这样做。”【4】183法律之所以调整、规范人的行

为，其逻辑前提就是因为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由于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人必须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一夫一妻制度本身不规范、调整人的生理本

能，法律也不规范、调整人的思想关系，但法律要求

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控制，生理冲动与生理本能不

是法律上的免责理由。例如，刑法上规定强奸犯罪，

法律也绝不会因其生理冲动的理由而免于对强奸

犯罪的处罚。所以，生理的本能也就不能成为否定

一夫一妻制度的依据。法律之所以针对人的行为加

以规范，是以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为逻辑前提

的，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

责。所以，一夫一妻制不仅不是扼杀人性，而且是最

大限度地把人性中的真、善、美发挥得淋漓尽致，最

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性，保护了人权。

三、坚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面

临着被架空而名存实亡的危机。究其原因，与我们

目前忽略婚姻法的固有法特点，对国外先进法律制

度盲目移植，忽视我国国情，过分强调保护婚姻登

记制度，以及对重婚的认定与法律责任的法律制度

本身存在重大缺陷有着直接的关系。

结婚登记是一个程序性的制度，一夫一妻制度

是一个实体法上的制度，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是

程序法为实体法服务。结婚登记制度也要服从一夫

一妻制度的要求。

登记制度最初源于教会制度。【习在中世纪欧洲

国家，教会干预婚姻家庭，婚姻家庭的立法权、司法

权由教会行使。教会对于婚姻、出生、死亡等也都有

登记记录。但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的诉讼活动中，

当事人要继承遗产首先就要证明其享有继承权，而

配偶身份又是证明其享有继承权的依据。因此，继

承人必须证明和被继承人具有婚姻关系。但是，当

事人的婚姻是通过宗教仪式在上帝面前缔结的，只

能由上帝来证明。而上帝却是不能出庭作证的，神

父作为上帝的代表通常也会拒绝出庭。从而，当事

人的配偶身份就无法得到证明。宗教改革以后，婚

姻家庭的立法权、司法权由宗教转归国家以后，由

国家对当事人的婚姻进行登记，证明当事人的夫妻

关系，从而解决了当事人的配偶身份问题及继承案

件中的证据难题。登记制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

条件下产生的。

我国没有宗教干预婚姻家庭的历史，也没有婚

姻登记的历史传统。我国的婚姻登记制度是从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的。[ol《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

法》规定了婚姻登记的制度。①而实质上这两个法律

文件是直接承袭当时苏联的法律，我们的登记制度

就是直接从苏联引进过来的。苏联有宗教传统，但

是我们引进时却忽视了我们没有宗教传统，没有结

婚登记的社会历史文化传承。②新中国成立前，在红

色政权区域，登记制度事实上也没有得到实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

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借鉴国外的先进法律

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必须与中国的实

际相结合才能成功。因此，婚姻登记制度移植到我

国，同样也有一个与我国国情结合的问题。

我国没有婚姻登记全面实施的社会传统文化

的基础，不能简单地否定我们固有的结婚仪式制度

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市区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

(参婚姻法是固有法。婚姻制度与历史文化传承关系极其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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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接采用登记制度。但是，我们现行法律却又特

别强调登记制度，不登记就不承认它具有婚姻效

力，造成大量的民众承认的事实婚姻得不到法律的

保护，大量的事实重婚得不到法律的追究。这是片

面强调登记制度、忽视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而

形成的结果。

据此，我们认为，为维护一夫一妻制度，当登记

制度与一夫一妻制度冲突的时候，宁可牺牲登记制

度也要维护一夫一妻制度。因为登记制度是为一夫

一妻制度服务的，既然为它服务，那么就要为它牺

牲，不能损害一夫一妻制度。我们现在过分强调登

记制度的结果是削弱了一夫一妻制度，架空了一夫

一妻制度。从制度设计上考虑，我们不妨实行双轨

制，也就是既承认登记制，又承认仪式制。

坚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必须禁止重婚，禁

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在我们的婚姻法中有明

确的规定。①

我们现在对于有关重婚的概念是有缺陷的，违

反概念必须周延的逻辑学规则，不能够涵盖重婚的

全部情况。比如，刑法关于重婚罪的规定：重婚是有

配偶者又与他人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

结婚的行为。②据此，重婚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有配

偶者和他人重婚；二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

但以上这两种状况尚不足以涵盖重婚的全部情况。

《北京晨报》曾经有一个报道：在一次结婚仪式

上，一位新郎竟然同时迎娶了两位新娘。对此公然

挑战一夫一妻的行为，法律却束手无策。r7玛因为，从

刑法的规定来看，这不属于有配偶者与他人重婚，

也不属于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所以对这种

同时与两个人结婚的情况，现行法律是无能为力

的。显然，这和一夫一妻制度禁止重婚的立法精神

背道而驰。

我们现在对重婚的界定是不周延的，应当对重

婚的概念加以修正。我们认为，在婚姻法上，重婚是

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无配偶者与有配偶者

结婚，以及同时与两个以上的人结婚的违法行为。③

对于重婚的认定，要坚持从实质意义上加以判

断。不能仅仅以是否登记作为判断的依据，也不能

以登记的先后作为判断依据。从实际情况来看，虽

然重婚、纳妾问题很严重，但是由于未能坚持从实

质意义上判断，致使大量的重婚、纳妾行为未被法

律追究。

目前，我国法律上追究的重婚有两种情况：一

种情况是两个婚姻都登记的(但这种情况很少)；再

一种情况是第一个婚姻登记了，第二个婚姻没有登

记，但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但是，对于第一个没有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第二个婚姻办理了登记的情况，却不按重婚

处理。不但没有按重婚处理，反而还要承认和保护

第二个婚姻。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这仅仅是从形

式上来判断重婚，而不是从实质上判断，用形式取

代了实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问题

要看事物的本质，而不能看表象。表象为是否登记

的问题，而实质为是否重婚的问题。这与前面所述

的第一个登记、第二个不登记的重婚并没有本质的

差别，仅仅是形式上的差别，是登记顺序先后的差

别。例如，我们都知道二氢一氧结合成水，如果做一

个实验：先放一个氧原子再放两个氢原子，得出的

是水；如若换一下顺序，先放两个氢原子再放一个

氧原子，得出的还是水!所以，基于同样的道理，登

记在先的是重婚，登记在后的在实质上和事实上也

应是重婚。此外对于两个均未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

居生活的也应根据一夫一妻的要求，按重婚处理。

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两个婚姻均未登

记的重婚却是不能按重婚来处理的，从而造成现实

生活中产生大量的重婚、纳妾等违反一夫一妻的行

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稳定。

从实质上判断重婚，就是要抓住问题的本质，

以事实上或实质上婚姻关系的存在为判断重婚的

依据。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两个婚姻都登记的，或

者一个登记、另一个未登记的(不论其登记婚姻在

先还是在后)，或者两个均未登记，甚或是三个都不

登记，乃至同时与两个或者更多人结婚的，已构成

实质上的重婚，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且都应该

依一夫一妻的原则，按重婚处理。唯有如此，才有可能

为真正贯彻落实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③该定义是对重婚行为的定义，不是重婚罪的定义，若构成犯罪还必须有主观上的故意。该定义中，“配偶”包括合法配偶

与违法配偶．“结婚”须符合社会认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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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提出的关于对第—个未登记、第二个登

记的，或者两个均未登记的重婚等均应依一夫一妻的

原则，按重婚处理的观点，也有人提出反对。其理由

是：如果按重婚处理，就是保护了违法婚姻。我们认为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因为，一方面反对者立论的逻辑前提是以婚姻

登记作为判断婚姻合法与否的基础，把婚姻登记作

为结婚的唯一程序要件，忽视或回避了我国法律制

度的缺陷，即把婚姻登记作为结婚的唯一程序要件

是否符合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法理标准问题，这是我

们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保护合法婚姻与打击重婚

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问题，不能混淆。处理重婚以

后并不会妨碍法律对违法婚姻行为的处罚，法律不

能给违法者以任何的可乘之机。

但是，现在对登记在后的重婚得不到法律上的

追究，两个都不登记的重婚也得不到法律的追究，同

时与多人结婚的重婚也没得到追究。显然，这是没有

从实质上认定重婚而带来的负面效果。所以，从实质

上判断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实质上判断重婚的含义，就是只要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婚姻关系的重叠或者交叉、具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实质意义上的婚姻关系就应认定为重婚；或

者说只要违反“任何人不得有两个或更多配偶”的规

则，就是重婚。在这里，配偶应当包括合法配偶与违

法配偶。不能说合法才是配偶，不合法就不是配偶。

这是因为，婚姻、配偶身份、重婚等是一个事实判断

的问题；婚姻是否合法、配偶身份是否合法等则是一

个法律判断的问题。至于有关婚姻的效力问题则属

于基于婚姻的合法性判断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对于重婚的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

与婚姻的效力是没有必然关系的。简而言之，当事

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不能以其婚姻是否有效为

根据。

在法律上，重婚是确认婚姻无效的原因①，而绝

非是合法有效婚姻的结果。婚姻的效力问题是基于

客观存在的婚姻事实、依据法律对其进行合法性判

断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其逻辑关系是：事实判

断一法律判断——后果：效力判断。
有关重婚的认定，现在法学界一般认为，因为

第一个婚姻是有效的，所以第二个就构成了重婚；

如果第一个婚姻无效就不存在婚姻，所以就无所谓

重婚。这样一个逻辑看似合理，实际上是背离一夫

一妻制度精神的。

事实上，重婚的认定与婚姻效力是没有必然关

系的。因为，按照一夫一妻原则，所有的重婚都是无

效的。按照把婚姻效力与重婚构成挂钩的观点，则

必须是两个合法有效婚姻关系的重叠才能构成重

婚。然而，这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法律上也无依

据。法律上绝不可能承认两个婚姻关系同时有效存

在。在重婚概念里，必然有一个婚姻是无效的，甚至

两个都是无效的(例如，在两个都登记的重婚里面，

如果第一个婚姻合法有效，第二个婚姻虽然也登记

了，但它却是无效的。如果第一个登记婚姻违法无

效，则两个登记的婚姻均属无效)。所以，重婚的构

成与婚姻的效力没有关系。既然没有关系，我们就

不能把婚姻效力作为认定重婚的依据。如果把婚姻

效力与重婚构成挂钩，并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一

夫一妻制度将完全丧失意义。比如，重婚案件的被

告人或其辩护人就会以此为理由进行无罪的辩解：

提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重婚，因为第二个婚姻无

效，不存在两个有效的婚姻关系，从而也就不构成

两个有效婚姻的重叠。

由此，我们认为，重婚的认定与婚姻的效力无

关，要摒弃把婚姻效力与重婚认定挂钩的观点。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贯彻一夫一妻制度。

过去我们坚持一夫一妻制度是有很多法律上

的支持的。例如，在最高法院1989年11月21日颁

布的有关司法解释中曾规定，对“未办结婚登记而

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经查确属非法同

居关系的，应一律判决予以解除”。②从而为当事人

结婚不与他人重婚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但现行的

司法解释却是“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③这一规定实际上使得一夫一

妻制度的贯彻及重婚的禁止发生了质的变化。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

(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贝-}(1989年11月21日)第7条规定：

“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一方要求‘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经查确属非法同居关系的。应一律判决予以解除。”

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

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的。人民法院应3_3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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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对非婚同居的违法性没有从法律上予

以确定，反而默认非婚同居是合法的。①

从婚姻制度的价值及一夫一妻制度的价值来

说，把两性关系限定在婚姻之内，就意味着不具有

配偶身份的男女同居关系必然具有违法性。对此，

虽然婚姻法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但我们从婚姻法

“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来看：具有合法

配偶身份的男女之间的同居才是合法的，任何没有

婚姻关系、没有夫妻身份的男女同居具有违法性。

只有夫妻才享有同居的权利义务，没有夫妻身份就

没有同居的权利义务。②

但是婚姻法解释(二)不再认为非婚同居具有

违法性。既然不违法，法律只能采取不干预的态度。

既然不干预，那么，某人今天和张三同居，明天和李

四同居，后天和王五结婚，统统都不能构成重婚。只

要不登记，他(她)还可以与他人结婚，以夫妻关系

生活，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大量的重婚其规避法

律的手段就是结婚不登记，原因就在于，只要他

(她)不登记，就只能认定为同居关系，从而使重婚

者逃避了法律责任。

其次，法律对同居关系不干预的态度，导致“一

夫一妻”完全被架空，使法律禁止重婚的规定名存

实亡，这是婚姻法的一个重大危机，是婚姻家庭不

稳定的重大隐患。目前，我国离婚率上升速度快、离

婚率居高不下等等现实情况所反映出来的婚姻家

庭危机，我们都看得很清楚。究其原因，这与我们过

分强调登记，否认非婚同居的违法性有很大的关系。

综上，过分强调登记，否认非婚同居的违法性，

把婚姻效力与重婚构成挂钩等等，背离了“一夫一

妻”制度的精神，其危害将可能导致否定整个婚姻

制度存在的价值，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危害后果。

所以坚持一夫一妻、禁止各种形式的重婚、确认非

婚同居的违法性，是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应当落实的

重要举措，也是婚姻法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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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Thinking of Monogamy

WUHong，WANG Zihan

Abstract：Monogamy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riage Law that it eaR be considered as the core of the

Marriage Law．Marriage registration regulation should obey monogamy，and when registration regulation conflicts with

monogamy，registration regulation is the one to be compromised to protect monogamy．The effectiveness of marriag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bigamy．Any violation of“no person shall have two or more spouses’’is

bigamy．Over-emphasizing on marriage registration and denying the illegality of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deviates

from the spirit of monogamy．It can potentially negate the value of the whole marriage system’S existence，leading to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to the society．Monogamy becoming mere figurehead is one of the greatest crises faced by

the Marriage Law．Insisting on monogamy and forbidding all forms of bigamy is the bottom line that the Marriage Law

must hold．

Key words：Marriage Law crisis；monogamy；humanity；marriage registration bigam；substance of judgment

①我们认为，关于“法无禁止即合法”适用意思自治的纯私法领域，不适用于具有国家干预特点的婚姻法领域。

②应当承认，“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依据是一夫一妻制度。其逻辑前提为同居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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